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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９

证券简称：凯文教育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９５

北京凯文德信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凯文德信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八大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大处控股”）的通知，八大处控股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１

，

７００

万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

３．４１％

）质押给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盛证券”）用于办理股票质

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八大处控

股集团有

限公司

是

１

，

１３３．５５

万

股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

日

国盛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６．９７％

补充

质押

八大处控

股集团有

限公司

是

５６６．４５

万股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３

日

国盛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３．４８％

补充

质押

２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八大处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１６２

，

５４７

，

９５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６０％

；累

计质押股份

８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９．８３％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１６．２５％

。

二、备查文件

１

、股份质押登记协议；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明细。

北京凯文德信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６

证券简称：菲达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９８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诸暨市望云路

８８

号公司总部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４０

，

９９０

，

０２１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１．２７７１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汤月明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２

人，董事舒英钢、方建、王剑波、吴法理、汪利民、周晓文、杨

莹、沈东升、金赞芳因公务未能出席；

２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２

人，监事马伟卫因公务未能出席；

３

、董事会秘书周明良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议案名称：关于菲达宝开整体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４０

，

９９０

，

０２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二）涉及重大事项，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１

关于菲达宝开整体转让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７４

，

７９９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１

、涉及特别决议议案：无

２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１

３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１

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菲达集团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李燕、汪琛

２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３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４５

证券简称：木林森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２５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３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星期四）

１４

：

３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１２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

１

号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

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清焕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４１

人， 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

７３０

，

５７７

，

６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７．２０２９％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４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７３０

，

３５３

，

４００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７．１８５４％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３７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２２４

，

２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７６％

。

２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

３７

人， 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

２２４

，

２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７６％

。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０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３７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

２２４

，

２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７６％

。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

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的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律师对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９５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７％％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９５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７．１０９７％

；弃权

０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２

、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２．１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９１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２％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５％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９１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５．３２５６％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７８４１％

。

２．２

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９５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７％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９５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７．１０９７％

；弃权

０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２．３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６７

，

９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１３％

；

反对

１９５

，

９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８％

；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９％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４

，

５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４６７４％

；反对

１９５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７．３７７３％

；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１５５２％

。

２．４

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７％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０％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２．５

债券利率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７％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０％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２．６

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７％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０％

。

其中，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２．７

担保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７％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０％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２．８

转股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７％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０％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２．９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７％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０％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２．１０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７％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０％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２．１１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７％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０％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２．１２

赎回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７％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０％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２．１３

回售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７％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０％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２．１４

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７％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０％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２．１５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７％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０％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２．１６

向公司原

Ａ

股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７％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０％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２．１７

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会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６％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２．１８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６％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２．１９

募集资金管理及专项账户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６％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２．２０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６％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３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６％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４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６％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５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６％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６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承

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６％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７

、审议通过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的承诺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６％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８

、审议通过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的承诺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６％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９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６％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１０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

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６％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１１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融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６％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１２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１％

；

反对

１８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８％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７

，

６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３１０４％

；反对

１８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８２０７％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１３

、审议《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１

）、变更注册资本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核准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向义乌和谐明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２１１

号）的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

，

２０６

，

８７２

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３

日， 公司向募集资金认购方发行的

２５

，

２０６

，

８７２

股股份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该等新增股份的上市

日期为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４

日，公司总股本由

１

，

２５１

，

９６１

，

６６８

股变更为

１

，

２７７

，

１６８

，

５４０

股，注册

资本由

１

，

２５１

，

９６１

，

６６８

元变更为

１

，

２７７

，

１６８

，

５４０

元。

（

２

）、修订公司章程

因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的注册资本发生变更，同意公司相应修改原《公司

章程》中的内容。 具体修订内容：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２５１

，

９６１

，

６６８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２７７

，

１６８

，

５４０

元。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１

，

２５１

，

９６１

，

６６８

股，

１

，

２５１

，

９６１

，

６６８

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无其他种

类股份。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１

，

２７７

，

１６８

，

５４０

股，

１

，

２７７

，

１６８

，

５４０

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无其他

种类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６％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邹晓冬、侯冰洁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

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 “《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现行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

宜发表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在公司章程规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上公告了会议通知。该通知载明了会议的召开方式、召开时间和召开地点，对会议议题的内

容进行了充分披露，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明确了会议的

登记办法、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会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符合《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星期四）

１４

：

３０

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

１

号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一楼

会议室如期召开。 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１５

：

００

。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股东的会议登记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

人，代表股份

７３０

，

３５３

，

４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５７．１８５４％

。

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

法资格。

２．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最终确认，在本次股东大会确定的网络投票

时段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３７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

２２４

，

２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７６％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３．

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

经验证，上述人员均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书面

投票表决，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

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全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主持人在会议现场宣布了表决结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 议，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９５

，

３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

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９５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７．１０９７％

；弃权

０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１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９１

，

３００

股反对，

４

，

０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

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９１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５．３２５６％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７８４１％

。

２

、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９５

，

３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

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９５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７．１０９７％

；弃权

０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３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６７

，

９００

股同意，

１９５

，

９００

股反对，

１３

，

８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１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１４

，

５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４６７４％

；反对

１９５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７．３７７３％

；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１５５２％

。

４

、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反对，

１４

，

７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５

、债券利率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反对，

１４

，

７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６

、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反对，

１４

，

７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７

、担保事项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反对，

１４

，

７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８

、转股期限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反对，

１４

，

７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９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反对，

１４

，

７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１０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反对，

１４

，

７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１１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反对，

１４

，

７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１２

、赎回条款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反对，

１４

，

７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１３

、回售条款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反对，

１４

，

７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１４

、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反对，

１４

，

７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１５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反对，

１４

，

７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１６

、向公司原

Ａ

股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反对，

１４

，

７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８０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５５３１％

；弃权

１４

，

７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５５６６％

。

１７

、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会议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反对，

１５

，

４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１８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反对，

１５

，

４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１９

、募集资金管理及专项账户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反对，

１５

，

４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２０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反对，

１５

，

４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反对，

１５

，

４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反对，

１５

，

４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反对，

１５

，

４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承

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反对，

１５

，

４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七）审议通过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的承诺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反对，

１５

，

４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八）审议通过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的承

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反对，

１５

，

４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反对，

１５

，

４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

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反对，

１５

，

４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融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反对，

１５

，

４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１

，

０００

股同意，

１８１

，

２００

股反对，

１５

，

４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１％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７

，

６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３１０４％

；反对

１８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８２０７％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３０

，

３８２

，

３００

股同意，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反对，

１５

，

４００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３％％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２８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８９０３％

；反对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０．２４０９％

；弃权

１５

，

４００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６８９％

。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

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高田

经办律师签字：邹晓冬 侯冰洁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2018年 12 月 14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７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８－１２１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近日接本公司控股股东浙

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都控股”）关于将其持有的部分本公司股票办理了质押的

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宋都控股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７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西湖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质押股份数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０％

。 上述质押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登记手续， 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质押期限为

１

年期。

截止本公告日，宋都控股持有公司

５９９

，

６９４

，

５１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７５％

；宋都控股

已累计质押股份

５４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

股， 占宋都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的

９０．１２％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３３％

。

（二）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

１

、股份质押的目的

宋都控股本次股份质押系为其自身融资提供担保。

２

、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宋都控股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３

、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根据质押协议约定，本次交易设警戒线和平仓线。 当履约保障比例低于平仓值时，宋都

控股将采取追加保证金或提前还款等措施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平仓风险。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